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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2010 年 12 月 31 日，四川省人民政府发布《关于岷江航电老木孔枢纽工程建征

地范围内禁止新增建设项目和迁入人口的通知》（川府函〔2010〕286 号）。2010

年 8 月~12 月按照乐山市人民政府、项目业主要求，我公司配合地方政府及项目业

主，组成联合调查组开展岷江老木孔航电枢纽工程建设征地移民安置实物指标摸底

调查工作，并同步开展土地勘测定界和林地调查等相关工作。停建通告下达后，乐

山市人民政府及扶贫和移民工作局组织乡镇、村组干部，通过村民自治、召开村民

代表大会等形式将摸底调查实物指标转化为实物指标调查成果，我公司配合开展实

物指标三榜公示复核工作，于 2011 年 3 月 20 日结束实物指标三榜公示复核工作。 

2011 年 8 月 23 日，四川省人民政府以《关于岷江航电老木孔枢纽工程建设征

地移民安置规划大纲的批复》（川府函〔2011〕188 号）对大纲进行批复。 

2012 年 11 月 12~15 日，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会同原四川省扶贫和移民工作

局在四川成都主持召开了四川岷江航电老木孔枢纽工程移民安置规划报告核定会

议，根据核定意见，我公司进行修改完善后形成《岷江航电老木孔枢纽工程建设征

地移民安置规划报告（审定本）》，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以《关于印送<四川岷

江航电老木孔枢纽工程移民安置规划报告审查意见>的函》（水电规库〔2013〕12

号）出具审查意见。 

2015 年 2 月 4 日《四川省扶贫和移民工作局 岷江四级航电工程移民工作协调

会会议纪要》（川扶贫移民阅〔2015〕4 号）中明确，根据工程建设时序安排，按

移民政策和规程规范要求完成《岷江航电老木孔枢纽工程建设征地移民安置规划报

告》的修编工作。2016 年 3 月 3 日，省政府岷江航电综合开发推进工作组印发

《2016 年岷江老木孔龙溪口航电枢纽工程前期工作推进方案的通知》（川岷推函

〔2016〕1 号），要求于 2016 年 5 月 31 日前完成《岷江老木孔航电枢纽工程建设

征地移民规划报告》修编工作。 

2016 年 9 月 22 日，原四川省扶贫开发局以《关于<四川岷江航电老木孔枢纽工

程建设征地移民安置规划报告（审定本）>的批复》（川扶贫移民发〔2016〕242

号）对规划报告进行了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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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1 月 10 日，四川岷江港航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关于加快开展老木

孔航电枢纽工程开工建设相关工作的函》（川岷港航电司函〔2020〕67 号）要求成

都院开展岷江航电老木孔枢纽工程建设征地移民安置房屋补偿单价调整工作。 

2021 年 1 月 21 日，原乐山市扶贫开发局在乐山主持召开四川岷江老木孔航电

枢纽工程建设征地移民安置有关事宜咨询协调会，要求成都院开展土地、房屋及附

属构筑物、零星林木等项目补偿补助标准调整工作。根据《四川岷江老木孔航电

枢纽工程建设征地移民安置有关事宜咨询协调会会议纪要》，“自 2016 年《规

划报告》审核通过以来，受政策和物价水平变化等因素影响，对建设征地补偿补助

标准进行适时调整是必要的。一是土地征收补偿补助标准按《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

同意各市州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的批复》（川府函〔2020〕185 号）文进

行调整，土地征用补偿标准暂按《岷江四级航电工程移民工作协调会议纪要》（川

扶贫移民阅〔2015〕4 号）文执行；二是房屋补偿标准参照龙溪口航电枢纽工程执

行，附属构筑物及零星树木补偿标准按照《关于同意各市（州）征地青苗和地上附

着物补偿标准的批复》（川府函〔2020〕217 号）文调整”。 

会后，成都院随即组织相关人员开展相关工作，在收集相关造价信息、政策文

件要求及邻近工程相关情况等资料的基础上，开展了部分补偿补助项目单价调整工

作，形成了《四川岷江老木孔航电枢纽工程建设征地移民安置补偿补助项目标准调

整报告》（送审稿）。 

2021 年 8 月 24 日～25 日，中国水利水电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咨询公司”）在成都主持召开岷江老木孔航电枢纽工程建设征地移民安置补偿补助

项目标准调整报告评审会议，根据审查意见，我公司对报告进行了修改完善，形成

了报告（核定稿）。 

2021 年 11 月 18 日，咨询公司在贵阳主持召开岷江老木孔航电枢纽工程建设征

地移民安置补偿补助项目标准调整报告评审核定会议，根据审查核定意见，我公司

对报告进行了修改完善，形成了报告（审定本）。 

在《四川岷江老木孔航电枢纽工程建设征地移民安置补偿补助项目标准调整报

告》编制过程中，我公司得到了省水利厅、乐山市人民政府、水务局及相关部门、

市中区及五通桥区人民政府、乐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及相关部门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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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法人的大力支持。在此，谨向上述各级政府和相关单位、各位领导表示诚挚的

敬意和由衷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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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况 

1.1 工程概况 

岷江老木孔航电枢纽工程位于岷江干流乐山市境内，是岷江（乐山～宜宾）干

流航电梯级开发方案中的第一级。坝址位于乐山市五通桥区牛华镇下游约 0.7km

的杨花渡口附近，上游距乐山大佛约 11.7km，下游距五通桥区约 3.5km，采用坝

式开发。坝顶高程 363.0m，正常蓄水位 358.0m，水库总库容 2.07 亿 m3；死水位

为 357.5m，调节库容 1100 万 m3；电站装机容量 40.54 万 kW，涌斯江生态电站

装机容量 5400kW。 

1.2 规划设计成果概况 

1.2.1 主要实物指标 

岷江航电老木孔枢纽工程建设征地涉及乐山市 3 个区 19 个镇(街道办)58 个

村(社区)160 个村民小组。涉及土地面积 50987.13 亩，其中耕地 9147.36 亩，园

地 5712.5 亩，林地 1026.01 亩；零星树木 82031 株(笼)。涉及总人口 2519 户 7346

人，其中农业人口 6673 人，非农业人口 673 人。各类房屋总面积 593312.85m2；

其中框架结构 10844.96 m2，特例房 1470.57m2，砖混结构 97932.4m2，砖木结构

440094.44m2，木结构 12486.64m2，其他结构 30483.85m2；采沙场 5 处，个体工

商户 67户，小型工副业 54户。专业项目涉及中型桥梁 2座；110kV输电线 2.35km，

10kV 输电线 14.58km，通讯光缆 2.25km，电缆 19.19km，小灵通基站 1 座；广

播电视线路电缆 49.58km，其中光缆 2.98km；天然气管道 1.78km；码头 48 座；

其中包括市中区冬泳广场 1 处；机耕道 79.52km；建设征地涉及企事业单位 7 家，

企业房屋面积 35862.64m2。 

1.2.2 主要安置任务 

至规划水平年，岷江老木孔航电枢纽工程生产安置人口 7805 人，搬迁安置人

口 7512 人，需处理农村个体工商户 67 户；涉及企事业单位 7 家，需根据主管部

门及企业意愿提出处理方案；需根据实际情况对库尾 45 处渡口码头，32 处排污

排水口进行处理；涉及岷江化工抽水站 1 座，海天排污阀门站 1 座；枢纽工程建



 

2  

设区涉及天然气管道 1.78km，需根据实际情况拟定处理方案。 

1.2.3 总体方案概述 

（1）农村移民安置 

岷江老木孔航电枢纽工程规划水平年生产安置人口 7805 人，根据容量分析拟

定以下安置方案：老木孔枢纽移民生产安置方案为有土安置 3924 人，占总生产安

置人口的 50.28%，自谋职业安置 2934 人，占 37.59%，养老保障安置 947 人，占

12.13%。有土安置共需调剂耕地 3188.5 亩，其中组内调地 1122.29 亩，本村邻组调

地 778.62 亩，本镇邻村组调地 142.3 亩，规划渣场造地区调地 1145.3 亩。 

岷江老木孔航电枢纽工程规划水平年搬迁安置人口 7512 人，规划采取大集中

结合小分散进行安置，选取 7 个集中安置点安置 7486 人，3 个分散安置点安置 26

人。 

（2）专业项目处理 

1）企事业单位 

岷江老木孔航电枢纽工程涉及乐山市中区及五通桥区共 7 家企事业单位；根据

权属单位结合地方主管部门意见，6 家企业采取一次性补偿，1 家进行原址复建。 

2）交通设施 

需对岷江老木孔航电枢纽工程建设征地范围内 9 处渡口、码头进行复 (改)建，

新建码头一座替代原大佛坝人行便桥。结合库周居民点建设及库周交通规划，复建

机耕道长度 4.02km。 

3）输变电工程 

岷江老木孔航电枢纽工程建设征地影响和邦集团 110kV 输电线 2.35km；10kV

输电线 14.582km；规划对和邦 110kV 输电线进行复建，规划复建总长度 2.55km，

其中架空线路长度约 0.9km，排管加电缆工作井敷设长度为 1.65km。10kV 输电线

路库区复建总长度约为 7.88km，需搬迁 10kV 变台共 6 台套（利用原变压器），7

个规划集中居民点，新建外部 10kV 供电线路共 13.34m。配电线路复建长度

23.26km。 

4）通讯、广播电视设施 

岷江老木孔航电枢纽工程建设征地涉及中国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乐山市电信分

公司）的通讯线路 21.44km，结合居民点规划复建长度 3.35km。建设征地涉及的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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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电视线路总长度为 52.56km，结合居民点规划，考虑原住居民点位置复建长度

4.3km。 

5）天然气管道设施 

新建管道全长 9.62km。河流大型穿越 1 处，河流中型穿越 1 处，小型河流沟渠

穿越 6 处，穿越规划铁路 5 次，在建公路 1 次，等级公路 1 次，乡村公路 12 次，

机耕道 16 次。 

6）防洪、排污、供水设施 

对岷江老木孔航电枢纽工程影响的 32 个排水口出口加装橡胶逆止阀，防止外

河水流倒灌，并在部分排水口内侧配置移动式排水泵，以在暴雨季节将多余的城内

积水抽排至外河。 

对九峰镇排水、排污口规划沿渣场周边修建一条排水渠道，接纳现有雨污水，

渠道出口接航电工程新建防洪堤内侧的排水沟，通过此排水沟向下游排至岷江。排

水渠道长度约 2km，断面尺寸根据实际汇流面积和污水排放流量等确定。 

岷江老木孔航电枢纽工程建设征地涉及海天污水处理厂排污阀门站，规划对从

海天污水厂出污口（现高程约为 360m）至新建防洪堤之间的原排污管道进行改线

并抬高高程复建，管线高程满足自流排放要求，线路长度约 2km，管线坡度约

1‰，新建管线出口高程约 358m；新排污阀门站位置回退至新建防洪堤内侧，阀门

站之后的排污管道穿越防洪堤后排至岷江。 

岷江老木孔航电枢纽工程建设征地涉及岷江化工抽水站，规划在新建防洪堤外

侧建取水口，取水口底高程 354m，采用管道穿过防洪堤至内侧建抽水泵站，泵站

机组安装约 360m，装机容量按原规模为 200kW，抽水流量 690m3/h，出口接原管

道。 

岷江老木孔航电枢纽工程建设征地涉及九峰镇取水设施，在岷江河堤外侧设置

临时及永久取水头部各一个，待老木孔电站蓄水后，临时的废弃，启用永久取水头

部。取水管为 2 根 DN600 球墨铸铁管，取水管穿过青衣坝渣场后采用一根

DN800，分别进入东岳庙、新路化工、尖山村吸水井。原泵站保留，继续使用。 

岷江老木孔航电枢纽工程规划 7 个集中居民点，外部供水均采取就近接入城乡

自来水管网。经规划，共新建集中居民点外部供水管道长度 5.16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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岷江老木孔航电枢纽工程建设征地涉及市中区及五通桥区防洪高台总共 12

座，采取合理补偿。建设征地涉及灌溉渠道 2.475km，结合生产开发区进行复建。 

7）水文站 

岷江老木孔航电枢纽工程建设征地影响四川岷江水文水资源局乌尤寺水文站一

座，采取原址恢复原功能。 

9）水运工程 

岷江老木孔航电枢纽工程对建设征影响大渡河水运局 11 处收漂、护堤工程，

采取一次性补偿。 

9）文物古迹 

岷江老木孔航电枢纽工程老木孔枢纽工程涉及区共发现文物点 7 处，其中古建

筑 6 处，古墓葬 1 座。需进行抢救发掘及合理保护，并计列相关费用。 

10）压覆矿产 

经过调查核实，岷江老木孔航电枢纽工程用地安全区范围内无已探明的矿产资

源，无采矿权设置。 

（3）库底清理设计 

根据实物指标调查成果，建构筑物清理中需清理各种结构房屋 112179.61m2，

围墙 10960.08m2等；卫生清理中，一般污染源需清理沼气池 3743 m3，粪池

14656.33 m3，普通坟墓 1148 座；传染性污染源灭鼠耕作区清理 3460.45 亩，居民区

281.38 亩；林木清理园地 1505.8 亩，林地 650.06 亩，零星树木 50441 株，秸秆

2018.96 亩。 

（4）环境保护与水土保持 

岷江老木孔航电枢纽工程建设征地移民安置环境保护和水土保持措施设计按农

村移民安置点、专项工程复建等分别进行环保和水保措施设计并计算工程量和投

资。 

2. 可研阶段审定成果 

针对本次调整的土地、房屋及附属设施、零星树木、园地林木的补偿补助标

准，可研阶段审定的标准如下： 

（1）征收和征用土地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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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照《四川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公布执行征地统一年产值标准的函》（川国土资

函〔2014〕1170 号）和《乐山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执行征地统一年产值标准的通

知》（乐府函〔2014〕90 号）文件标准，岷江航电老木孔枢纽工程建设征地耕地亩

产值见表 2-1。 

岷江老木孔航电枢纽建设征地涉及乡镇耕地亩产值详表 

表 2-1 

序号 区 乡镇 年产值标准(元/亩) 

1 高新区 车子镇 3150 

2 
市中区 

九峰镇、牟子镇、全福镇、通江镇、凌云乡、 
3150 

大佛街道办、柏杨街道办、肖坝街道办、通江街道办 

3 悦来乡、关庙乡 2900 

4 
五通桥区 

牛华镇、冠英镇 2700 

5 竹根镇 3150 

根据审定的《岷江航电老木孔枢纽工程建设征地移民安置规划报告》以及《四

川省扶贫和移民工作局岷江四级航电工程移民工作协调会会议纪要》（川扶贫移民

阅 2015〕4 号）要求，岷江航电 4 级枢纽工程耕地年产值标准统一采用 3150 元/

亩。 

1) 征收土地补偿标准 

① 耕（园）地 

根据《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条例》、《四川省〈中华

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办法》，耕地补偿补助费按片区耕地亩产值的 16 倍

补偿(包括集体和国有)，则征收耕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为 50400 元/亩，征收园地

补偿标准参照耕地标准执行，即 50400 元/亩，征收养殖水面亦参照耕地标准执行，

即 50400 元/亩。详见表 2-2。 

② 其他土地 

根据《四川省〈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办法》，征收林地、草地、

其他农用地（包括坑塘水面、沟渠、农村道路、设施农用地等）和其他未利用土地

（包括空闲地、裸地等）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按耕地的一半计列，即 25200

元/亩。详见表 2-2。 

工矿用地、住宅用地、交通运输用地等建设用地按复建规划项目用地，在复建

规划投资中计列征地补偿费，国有河流水面、滩涂等无收益土地不计土地补偿和安

置补助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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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木孔枢纽工程土地补偿标准表 

表 2-2 

序号 项目 补偿补助倍数 补偿标准（元/亩） 备注 

1 耕(园)地补偿及安置补助费 16 50400  

2 养殖水面补偿及安置补助费 16 50400  

3 林地和其他土地补偿及安置补助费 8 25200  

2) 征用土地补偿标准 

临时占用耕(园)地一年以上的，每占用一年按耕(园)地亩产值的 1 倍补偿，根据

施工进度和方案，按不同地块临时用地年限考虑复垦时间后综合确定用地年限，详

见表 2-3，养殖水面参考耕地补偿标准计列。 

临时占用林地、草地，按征用耕(园)地补偿标准的一半计列。 

临时占用其他农用地、工矿仓储用地，按征用耕(园)地补偿标准的一半计列。 

临时占用裸地、滩涂、河流水面等不计土地补偿费。详见表 2-4。 

临时用地年限汇总表 

表 2-3 

序号 名称 用地初始年 用地截止年 实际用地时间（年） 

1 王坝子渣场 第 2 年 1 月 第 5 年 6 月 5 

2 老江坝渣场 第 2 年 3 月 第 5 年 3 月 4 

3 汤家坝备料场 第 2 年 1 月 第 6 年 6 月 6 

4 蛮子坝渣场 第 1 年 10 月 第 5 年 6 月 5 

5 何桥渣场 第 3 年 1 月 第 5 年 12 月 4 

6 陈家坝渣场 第 1 年 12 月 第 6 年 5 月 6 

7 右岸承包商营地 第 1 年 5 月 第 6 年 12 月 7 

8 生态电站临时用地 第 2 年 1 月 第 5 年 6 月 5 

9 汤加坝临时用地 第 1 年 5 月 第 4 年 7 月 4 

10 施工临时用地 1 第 1 年 5 月 第 6 年 12 月 7 

11 施工临时用地 2 第 1 年 5 月 第 6 年 12 月 7 

12 右岸 1#施工临时用地 第 2 年 10 月 第 5 年 5 月 4 

临时用地补偿单价 

表 2-4 

序号 项目 补偿标准(元/亩.年) 

1 临时占用耕(园)地 3150 

2 临时占用林地、草地 1575 

4 临时占用其他农用地 1575 

（2）房屋补偿标准  

① 房屋测算单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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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算方法：对于框架、砖混和砖木结构房屋，在库区选取建筑质量中上水平的

典型户，现场丈量各部位尺寸，绘制建筑图和施工图，按照现行规范要求，计算工

程量，其中包括目前规范强制要求的保温隔热、抗震加固等项目相关工程量，对于

木结构、其他结构房屋，根据实地调查，结合同流域其他电站综合计算工程量，在

上述工作的基础上，结合乐山市造价信息，运用四川省工程量清单计价定额进行测

算。岷江老木孔航电枢纽工程建设征地区共选取了乐山市市中区和五通桥区的 10

栋房屋共 1955.22m2，其中砖混结构 5 栋；砖木结构 4 栋；框架结构 1 栋。 

考虑同流域各梯级平衡原则，根据各方协调一致意见，各结构房屋补偿单价如

表 2-5。 

房屋补偿单价汇总表 

表 2-5 

序号 结构形式 

单价测算（元/m2） 

小计 
补偿单价 

（元/m2） 

勘测设计费 

（元/m2） 

监理费 

（元/m2） 

1 框架 1054 982 52 20 

2 砖混 998 930 49 19 

3 砖木 727 677 36 14 

4 木结构 603 562 30 11 

5 其他结构 217 

 

（3）附属建筑物 

考虑同流域各梯级平衡原则，附属设施补偿单价与其他梯级补偿单价一致。详

见表 2-6。 

附属设施单价汇总表 

表 2-6 

序号 项目 单位 补偿单价 备注 

1 围墙       

1.1 砖(石)质 φ12 元/m2 45    

1.2 砖(石)质 φ24 元/m2 82    

2 院坝       

2.1 水泥院坝 元/m2 30    

2.2 土质院坝 元/m2 10    

3 水缸 元/m3 200    

4 沼气池 元/m3 300    

5 蓄水池 元/m3 200    

6 粪池 元/m3 45    

7 灶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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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 单位 补偿单价 备注 

7.1 一般灶 元/眼 120    

7.2 瓷砖灶 元/眼 180    

7.3 节能灶 元/眼 500    

7.4 菌灶 元/眼 1500    

8 水井       

8.1 机井 元/个 1200   

8.2 压井 元/个 800   

8.3 普通井 元/个 800    

9 石案板 元/个 70    

10 地窖 元/m3 130    

11 水塔箱       

11.1 砖质 元/m3 240    

11.2 混凝土 元/m3 300    

11.3 钢架 元/m3 240    

12 水塔基座       

12.1 砖质 元/m3 278    

12.2 混凝土 元/m3 390    

13 坟墓 元/座    

13.1 普通土堆坟 元/座 1500  

13.2 砖、石、水泥修砌 元/座 2500  

13.3 砖、石、水泥修砌加有花岗石、其他材料刻成的墓碑 元/座 3000  

14 龙门       

14.1 Ⅰ类 元/座 1780   

14.2 Ⅱ类 元/座 802   

14.3 Ⅲ类 元/座 465   

15 粮仓 元/m3 180    

16 花台       

16.1 全花台 元/m3 112    

16.2 半花台 元/m3 70    

17 圈舍 元/m3 60   

18 高圈       

18.1 砖石结构 元/个 350    

18.2 木结构 元/个 240    

19 烟囱 元/m3 368    

20 食品加工台 元/座 130    

21 橱柜 元/m2 400    

22 砖质碗柜 元/个 200    

23 壁柜 元/m2 500    

24 热水灶 元/个 500    

25 洗衣台 元/个 165   

26 砼乒乓球台 元/张 294    

27 砼桌凳 元/套 170    

28 育种床 元/张 100    

29 孵化设施 元/套 2000    

30 卫星接收器 元/套 250  拆装费 

31 座机电话 元/套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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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 单位 补偿单价 备注 

32 空调 元/台 250  拆装费 

33 太阳能热水器 元/套 250  拆装费 

备注：鉴于库区坟墓调查未分等级，因此概算中暂按普通土坟计列，实施阶段根据实际情况调

整。 

（4）零星树木补偿标准 

根据岷江老木孔航电枢纽工程库区选取典型测算，按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 2 倍

的计算补偿原则，成树按 2 年盛果期产值计算补偿单价。根据《岷江（乐山段）航

电四级枢纽工程建设征地移民安置规划报告修改协调会议纪要》（川扶贫移民阅

﹝2012﹞28 号）要求，考虑岷江航电建设周期较长，零星树木均按成树单价进行测

算计列。零星林木补偿单价见表 2-7。 

零星林木补偿单价汇总表 

表 2-7 

序号 项目 单位 单价 备注 

1 一类果树 元/株  

荔枝、枇杷、石榴、樱桃、杏子、梨

子、李子、桃子、芒果、木瓜、枣

树、橙子、柿子、无花果、苹果、柚

子、槟榔 

1.1 幼树 元/株 10 

1.2 小树 元/株 50 

1.3 中树 元/株 180 

1.4 大树 元/株 200 

2 二类果树 元/株  

柑橘 

2.1 幼树 元/株 8 

2.2 小树 元/株 35 

2.3 中树 元/株 160 

2.4 大树 元/株 180 

3 三类果树 元/株  

香、芭蕉 

3.1 幼树 元/株 5 

3.2 小树 元/株 20 

3.3 中树 元/株 150 

3.4 大树 元/株 170 

4 葡萄树 元/株   

4.1 小树 元/株 30  

4.2 中树 元/株 40  

4.3 大树 元/株 50  

5 
核桃、桂

圆 
元/株   

5.1 幼树 元/株 20  

5.2 小树 元/株 80  

5.3 中树 元/株 250  

5.4 大树 元/株 800  

6 经济树 元/株  花椒、蓖麻、皂角树、杜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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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 单位 单价 备注 

6.1 幼树 元/株 10 

6.2 小树 元/株 30 

6.3 中树 元/株 100 

6.4 大树 元/株 120 

7 桑树 元/株   

7.1 幼树 元/株 10  

7.2 小树 元/株 20  

7.3 中树 元/株 80  

7.4 大树 元/株 90  

8 一般树木 元/株  万年青、杨树、贞楠、苦楝、三角

梅、桉树、山茶、香椿、棕树、栀子

花、柳树、罗汉松、海棠、橡皮树、

紫微、梧桐、构树、金弹子、其他、

黄柏、松树、杉树、柏树 

8.1 幼树 元/株 3 

8.2 小树 元/株 12 

8.3 中树 元/株 40 

8.4 大树 元/株 50 

9 
园林绿化

树木 
元/株  

腊梅、铁树、香樟、小叶榕、玉兰、

黄桷树 

9.1 幼树 元/株 20 

9.2 小树 元/株 50 

9.3 中树 元/株 200 

9.4 大树 元/株 220 

10 竹子 元/笼  

竹子、棕竹 

10.1 10 根以下 元/笼 50 

10.2 11-20 根 元/笼 150 

10.3 21-50 根 元/笼 200 

10.4 51 根以上 元/笼 300 

11 黄桷兰 元/株   

11.1 幼树 元/株 15  

11.2 小树 元/株 40  

11.3 中树 元/株 600  

11.4 大树 元/株 1000  

12 
桂花、银

杏 
元/株   

12.1 小树 元/株 30  

12.2 中树 元/株 650  

12.3 大树 元/株 1050  

（5）园地林木补偿费 

参照《四川省森林植被恢复费、林地、林木补偿费暂行规定》（川价字非

（1993）4 号）有关规定，结合零星林木补偿单价，按照平均合理栽植密度计算园

地补偿单价。各类园地林木补偿单价见表 2-8。 

园地林木补偿单价表 

表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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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 单位 单价 备注 

1 一类果树园地 元/亩 8000  

2 二类果树园地 元/亩 8000  

3 三类果树园地 元/亩 6000  

4 葡萄园地 元/亩 8000  

5 核桃、桂圆 元/亩 8000  

6 茶园 元/亩 5000  

7 竹林园 元/亩 6000  

8 桑园 元/亩 4800  

9 桂花、银杏园地 元/亩 8000  

10 其他园地 元/亩 5000  

3. 调整必要性 

近几年，受地方经济发展、相关材料价格增长及人工费调整、补偿补助相关标

准调整等因素影响，2016 年审定的部分补偿补助标准已不能满足现阶段情况下移民

安置实施需要，需要开展补偿补助标准调整。具体调整必要性如下： 

（1）相关补偿标准调整 

2020 年 9 月 25 日，四川省人民政府发布了《关于同意各市（州）征收农用地

区片综合地价标准的批复》（川府函〔2020〕185 号），对各市（州）的征收农用

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以及征收集体农用地以外的其他集体土地标准进行了公布，与

《规划报告》中采用的耕地年产值的方式及具体补偿补助标准不同，土地征收标准

需要进行调整。同年 11 月 3 日，四川省人民政府发布了《关于同意各市（州）征

地青苗和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的批复》（川府函〔2020〕217 号），对各市（州）

的征地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进行了更新衔接，与《规划报告》中采用的 2012

年发布的补偿标准不同，部分地方附着物补偿标准需要进行调整。 

（2）概算采用定额调整 

根据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发布<四川省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定

额>的通知》（川建造价发〔2020〕315 号），2015 年《四川省建设工程工程量清

单计价定额》自 2021 年 4 月 1 日起停止执行，执行 2020 年《四川省建设工程工程

量清单计价定额》。 

另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

厅关于重新调整建设工程计价依据增值税税率的通知》（建办标函〔2019〕193



 

12  

号）、2020 年《四川省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定额》费用等概算编制相关政策要

求，房屋建筑工程概算计价时在税率计取、综合费调整系数、安全施工费费率等都

进行了调整。 

因此，为满足现阶段新建房屋要求，准确测算房屋“重置成本”，有必要按照

现行政策要求重新测算房屋补偿单价。 

（3）物价水平变化 

岷江老木孔航电枢纽工程可研阶段审定的《规划报告》中，房屋补偿标准的测

算采用 2016 年 1 季度的价格水平，距今已有 5 年多时间，人工单价、建筑材料单

价等发生较大幅度调整。人工单价方面，按照最新发布的《四川省建设工程造价总

站关于对各市、州 2020 年<四川省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定额>人工费调整的批

复》（川建价发〔2021〕4 号），对《四川省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定额》

（2020 年）中的定额人工费，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人工费费率调整幅度为 7.93%，

通用安装工程人工费费率调整幅度为 12.82%。建筑材料单价方面，因经济社会发

展，水泥、钢材、细砂、中砂、标砖等建筑材料价格变化较大，详见表 3-1。随着

人工单价、各类建筑材料材料单价及库区周边其他物价消费水平的上涨，2016 年审

定的房屋补偿单价已不能满足现阶段修建房屋的需要，移民普遍反映建房成本提

高。 

主要建筑材料价格对比表 

表 3-1 

编号 名 称 及 规 格 单位 

材料价格（元） 

2016 年（不含税） 2021 年(不含税） 差异 

1 水泥 32.5 t 250 393.56 143.56 

2 水泥 42.5 t 280 460.64 180.64 

3 螺纹钢Ⅱ级 t 3280 4801.42 1521.42 

4 圆钢 φ10 以内 t 2550 4892.25 2342.25 

5 圆钢 φ10 以上 t 2650 4937.67 2287.67 

6 汽油 93# kg 8.94 7.47 -1.47 

7 柴油 0# kg 7.26 5.99 -1.27 

8 标准砖（烧结多孔砖） 千匹 240 529.87 289.87 

9 细砂 m3 90 179.29 89.29 

10 特细沙 m3 90 179.29 8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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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名 称 及 规 格 单位 

材料价格（元） 

2016 年（不含税） 2021 年(不含税） 差异 

11 碎石 5-10 m3 65 165.55 100.55 

12 碎石 5-20 m3 62 165.55 103.55 

13 碎石 5-40 m3 58 165.55 107.55 

14 豆石 5-10 m3 65 160.77 95.77 

15 二等锯材 m3 1200 1558.33 358.33 

16 锯材综合 m3 1700 1869.99 169.99 

17 一等锯材 m3 2100 2226.18 126.18 

18 原木 m3 1500 1469.28 -30.72 

 

4. 调整原则 

（1）土地征收标准按照《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同意各市（州）征收农用地区片

综合地价标准的批复》（川府函〔2020〕185 号）以及《乐山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实

施乐山市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的通知》（乐府函〔2020〕106 号）执行。国

有土地补偿标准仍采用可研审定标准，不调整。同时，因征地统一年产值标准未更新

发布，土地征用标准及青苗补偿费暂不调整。 

（2）房屋补偿单价按审定的《规划报告》中选取的典型户型及相对应的工程

量清单不变，对工程量清单项目按现行价格水平和政策要求进行重新测算，勘测设

计费、监理费费率按审定费率不作调整。 

（3）为了保持政策执行的统一性和延续性，同时兼顾政策的调整更新，其附

属建筑物、零星树木、园地林木的分类在审定实物指标中各项目的分类及计量基础

上，按照省、市最新政策进行调整。 

5. 调整项目 

经分析，本次对土地、房屋及附属设施、零星树木、园地林木补偿补助标准进

行调整。考虑到相邻梯级影响，搬迁补助费、搬迁安置过渡费、建房期补助、能源

设施补助、分散安置人均基础设施费、林地林木、房屋装修补助等项目暂不做调

整；同时，因征地统一年产值标准未更新发布，土地征用标准及青苗补偿费暂不调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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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价格水平年 

价格水平年由可研阶段的 2016 年一季度调整为 2021 年二季度。 

（2）基础单价 

1）材料价格根据 2021 年二季度相关《四川工程造价信息》材料价格，并结合

现场实际情况确定。 

2）人工单价按照《四川省建筑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定额》（2020 年）及《四

川省建设工程造价总站关于对各市、州 2020 年<四川省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定

额>人工费调整的批复》（川建价发〔2021〕4 号）进行调整。 

（3）土地征收、征用标准 

1）土地征收标准 

根据《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同意各市（州）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的批复》

（川府函〔2020〕185 号）要求，集体农用地征收标准按照《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同

意各市（州）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的批复》（川府函〔2020〕185 号）以及

《乐山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实施乐山市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的通知》（乐府

函〔2020〕106 号），分乡（镇）执行相应的补偿单价。 

集体农用地以外的集体建设用地和集体未利用地征收标准按照征收集体农用地

区片综合地价的 0.5 倍进行调整。 

国有土地补偿标准仍采用可研审定标准，不调整。 

2）土地征用标准 

临时征用土地标准仍采用可研审定标准，不调整，按照《四川省国土资源厅关

于公布执行征地统一年产值标准的函》（川国土资函〔2014〕1170 号）和《乐山市

人民政府关于公布执行征地统一年产值标准的通知》（乐府函〔2014〕90 号）文件

标准执行。 

（4）房屋补偿标准 

1）先基于可研阶段审定的房屋补偿单价测算选取的典型户型及相对应的工程

量清单不变，对工程量清单项目的价格按现行价格水平和政策要求进行调整。其中

房屋补偿标准测算按照四川建设工程计价要求更新采用《四川省建筑工程工程量清

单计价定额》（2020 年），安全文明施工及税率计提按照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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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相关政策要求进行调整。同时，房屋补偿单价的组成不

变，仍包括建筑安装费、勘测设计费和监理费三项。 

2）其次将重新测算后的房屋补偿单价与省、市发布的最新补偿标准及同流域

其他项目同类补偿标准进行对比，选取合理的补偿标准进行调整。 

（5）附属建筑物补偿标准 

根据《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同意各市（州）征地青苗和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的

批复》（川府函〔2020〕217 号）中的同类项目的补偿标准进行调整，上述批复中

不包括的项目参照邻近梯级电站执行标准。 

（6）零星树木、园地林木补偿标准 

根据《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同意各市（州）征地青苗和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的

批复》（川府函〔2020〕217 号）中同类项目补偿标准进行调整。 

6. 调整依据 

1）《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条例》； 

2）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

重新调整建设工程计价依据增值税税率的通知》（建办标函〔2019〕193 号）； 

3）《四川省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移民工作条例》（2016 年 7 月 23 日四川省第

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 70 号公布）； 

4）《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同意各市（州）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的批

复》（川府函〔2020〕185 号）； 

5）《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同意各市（州）征地青苗和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的

批复》（川府函〔2020〕217 号）； 

6）《四川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公布执行征地统一年产值标准的函》（川国土资

函〔2014〕1170 号）； 

7）《乐山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执行征地统一年产值标准的通知》（乐府函

〔2014〕90 号）； 

8）《乐山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实施乐山市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的

通知》（乐府函〔2020〕106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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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重新调整《建筑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四川省

建设工程计价依据调整办法》的通知（川建造价发〔2019〕181 号） 

10）2020 年《四川省建筑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定额》（以下简称“2020 计价定

额”）； 

11）《四川省建设工程造价总站关于对各市、州 2020 年<四川省建设工程工程

量清单计价定额>人工费调整的批复》（川建价发〔2021〕4 号）； 

12）《工程勘察设计收费标准（2002 年）》； 

13）《四川省物价局、四川省建设厅关于贯彻实施国家发改委、建设部<建设

工程监理与相关服务收费管理规定>的通知》（川价函[2007]169 号）； 

14）《基本建设财务管理规定》（财政部财建[2002]394 号）； 

15）2021 年 2 季度相关《四川工程造价信息》材料单价； 

16）其他相关资料。 

7. 价格水平年 

本报告补偿补助标准调整的价格水平年为 2021 年第二季度。 

8. 基础单价 

（1）材料价格 

以 2021 年二季度《四川工程造价信息》为基础进行测算，执行营改增政策

后，该造价信息为不含税的材料价格。造价信息中材料价格包含了装卸费、运输损

耗、采保费及县城区域内的运输费。详见表 8-1。 

材料信息价格表 

表 8-1 

编号 名称及规格 单位 2021 年 6 月材料价（不含税） 

1 水泥 32.5 t 393.56 

2 水泥 42.5 t 460.64 

3 螺纹钢Ⅱ级 t 4801.42 

4 圆钢 φ10 以内 t 4892.25 

5 圆钢 φ10 以上 t 4937.67 

6 汽油 93# kg（L） 7.47（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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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名称及规格 单位 2021 年 6 月材料价（不含税） 

7 柴油 0# kg（L） 5.99（5.08） 

8 烧结多孔砖 千匹 529.87 

9 细砂 m3 179.29 

10 特细沙 m3 179.29 

11 碎石 5-10 m3 165.55                          

12 碎石 5-20 m3 165.55 

13 碎石 5-40 m3 165.55 

14 豆石 5-10 m3 160.77 

15 二等锯材 m3 1558.33 

16 锯材综合 m3 1869.99 

17 一等锯材 m3 2226.18 

18 原木 m3 1469.28 

（2）人工单价 

本次调整中，人工单价根据《四川省建设工程造价总站关于对各市、州 2020

年<四川省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定额>人工费调整的批复》（川建价发〔2021〕

4 号）进行调整，其中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调整费率为 7.93%，通用安装工程调整

费率为 12.82%。  

9. 调整成果 

9.1 土地征收、征用标准 

（1）征收土地补偿补助标准 

根据《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同意各市（州）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的批复》

（川府函〔2020〕185 号）要求，集体农用地征收标准按照《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同

意各市（州）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的批复》（川府函〔2020〕185 号）以及

《乐山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实施乐山市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的通知》（乐府

函〔2020〕106 号），以行政村为单元执行相应的补偿单价。集体农用地以外的集体

建设用地和集体未利用地征收标准按照征收集体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的 0.5 倍进行

调整。详见表 9.1-1。 

征收集体土地补偿补助标准表 

表 9.1-1                                                                    单位：元/亩 

行政区域 补偿范围 补偿单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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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农用

地 

建设

用地 

未利

用地 

1 安谷镇 车子社区、杜家场村、金灯村 

51400 25700 25700 

2 

海棠街道、

大佛街道、

通江街道、

牟子镇、全

福街道 

大佛坝村、任家坝村、鞍山村、永安村、明月村、青衣

坝村、棕桥村、武皇村、蔡利村、沟尔口社区、槐子

村、翡翠社区、台子村、下沟村、敖坝社区、檀木嘴社

区、苏坪村、高墩子社区、白塔街社区、斑竹湾社区、

较场坝社区、县街社区、圣水街社区、圣水街社区、王

浩儿社区、徐家扁社区、演武社区 

3 
竹根镇、冠

英镇 

青乐村、天池村、大兴庙村、徐坝村、河桥村、石子埂

村、玉津街社区、易坝村、茶花村 
51100 25550 25550 

4 悦来镇 荔枝湾村、道铧村 47800 23900 23900 

5 牛华镇 群众村、汤家坝村 47500 23750 23750 

国有土地补偿标准仍采用可研审定标准，不调整 

（2）征用土地补偿标准 

征用土地标准暂按照可研阶段标准一致，未调整。 

临时占用耕(园)地一年以上的，每占用一年按耕(园)地亩产值的 1 倍补偿，养殖

水面参考耕地补偿标准计列。 

临时占用林地、草地，按征用耕(园)地补偿标准的一半计列。 

临时占用其他农用地、工矿仓储用地，按征用耕(园)地补偿标准的一半计列。 

临时占用裸地、滩涂、河流水面等不计土地补偿费。详见表 9.1-3。 

临时用地补偿单价 

表 9.1-3 

序号 项目 补偿标准(元/亩.年) 

1 临时占用耕(园)地 3150 

2 临时占用林地、草地 1575 

4 临时占用其他农用地 1575 

9.2 房屋补偿标准 

（1）标准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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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分析测算，5 类房屋单价分别为：框架结构 1470 元/m2、砖混结构 1422 元

/m2、砖木结构 953 元/m2、木结构 783 元/m2、其他结构 316 元/m2。其中框架结

构、砖混结构、砖木结构及木结构依据可研阶段选取的典型及对应的工程量，按照

现行相关计价规范进行测算，其他结构在《规划报告》中是参照邻近梯级电站，本

次调整按前述 4 类房屋结构测算单价的加权平均增长幅度进行同比例调整。详见表

9.2-1。 

房屋单价测算表 

表 9.2-1 

序号 结构形式 测算户型 
调整补偿单价 

（元/m2) 

单价测算（元/m2） 

建筑安装费 勘测设计费 工程建设监理费 

1 框架 E 1470 1370 73 27 

2 

砖混 

A 

1422 1325 

1338 

70 27 

3 B 1348 

4 F 1296 

5 H 1420 

6 J 1257 

7 

砖木 

C 

953 888 

876 

47 18 
8 D 887 

9 G 850 

10 K 937 

11 木结构 I 783 729 39 15 

12 其他结构 316 

（2）单价推荐方案对比分析 

本次调整单价与 2019 年审定的《四川岷江犍为航电枢纽工程建设征地移民安

置房屋补偿单价调整报告》中的房屋补偿单价以及 2020 年 11 月 3 日四川省人民政

府发布分《关于同意各市（州）征地青苗和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的批复》（川府函

〔2020〕217 号）对比情况详见表 9.2-2~9.2-3。 

房屋补偿单价对比表 

表 9.2-2 

序

号 

结构

形式 

调整测

算单价 

（元

/m2)  

与犍为审定价格对比 与省政府 217 号批复单价对比 

2019 年犍为审

定单价（元

/m2） 

差异（调

整-犍

为） 

差异

幅度

(%) 

省政府 217 号批

复单价（元/m2) 

差异（调

整-217

号） 

差异幅

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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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框架 1470 1334 136 10%    

2 砖混 1422 1266 156 12% 950 472 50% 

3 砖木 953 861 92 11% 700 253 36% 

4 
木结

构 
783 694 89 13% 600 183 31% 

5 其他 316 263 53 12% 200 116 58% 

 

执行不同房屋补偿单价的利弊分析表 

表 9.2-3 

序

号 

房屋单价执

行方案 
利 弊 

1 
执行此次调

整单价 

1、按照最新物价

指数调整，更有利

于移民安置实施 

1、可能引起相邻梯级已实施和正在实施的移民户的攀比。  

2 

直接执行

2019 年犍为

梯级审批单

价 

1、相邻梯级补偿

单价统一，可实施

性好、攀比少 

1、未按最新物价指数进行调整，增加实施阶段工作协调难

度。2、犍为移民安置已基本结束，但老木孔移民安置实施

周期尚长，后续还将调整单价的可能性大。 

3 

直接执行省

政府 217 号

文批复单价 

1、建设征地移民

安置投资降低 

1、较 2016 年审定的《规划报告》中补偿单价及邻近梯级已

实施单价都低，可实施性低、操作性不强 

 

通过上表分析，总体而言，本次调整测算的房屋补偿单价较 2019 年审批的犍

为梯级各类房屋补偿单价都有提高，差异幅度基本相当，为 10%~12%之间。本次

调整测算的房屋补偿单价与省政府批复的 217 号文进行对比，差异较大，差异幅度

为 31%~58%。 

（3）房屋补偿单价推荐 

考虑实施的可操作性，最大程度降低移民户的攀比，同时考虑其他相邻梯级的

影响，经综合分析，本次调整推荐采用本次测算的房屋补偿单价。详细见表 9.2-1。 

9.3 附属建筑物补偿标准 

附属建筑物补偿标准按照《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同意各市（州）征地青苗和地上

附着物补偿标准的批复》（川府函〔2020〕217 号）及《乐山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实

施乐山市征地青苗和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的通知》（乐府函〔2020〕133 号）中的同

类项目的补偿标准进行调整，对老木孔建设征地范围内涉及的可研阶段未单独列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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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目前邻近梯级电站在实施中新增的项目，参照邻近梯级电站新增其补偿标准，详见

表 9.3-1。 

附属设施补偿标准表 

表 9.3-1 

序

号 
项目 单位 

可研

审定 

本次调

整 
差异 备注 

1 围墙          

1.1 砖(石)质 φ12 元/m2 45 60   按照 217 号文进行换算 

1.2 砖(石)质 φ24 元/m2 82 120   按照 217 号文进行换算 

1.3 砖(石)质 元/m3  500  217 号文 

2 院坝          

2.1 水泥院坝 元/m2 30 40 10 217 号文 

2.2 土质院坝 元/m2 10 10   217 号文 

3 水缸 元/m3 200 200   217 号文 

4 沼气池      

4.1 沼气池 元/m3 300 375 75 

以 217 号文为基础（3000

元/口），按照标准图集

结合现场实际，按照 1 口

8m3进行换算 

4.2 沼气池 元/口  3000  217 号文 

5 蓄水池 元/m3 200 70 -130 217 号文 

6 粪池 元/m3 45 50 5 217 号文 

7 灶台          

7.1 一般灶 元/眼 120 350 230 217 号文 

7.2 瓷砖灶 元/眼 180 400 220 217 号文 

7.3 节能灶 元/眼 500 500   217 号文 

7.4 菌灶 元/眼 1500 1500   可研审定 

8 水井          

8.1 机井 元/个 1200 1800 600 217 号文 

8.2 压井 元/个 800 900 100 217 号文 

8.3 普通井 元/个 800 600 -200 217 号文 

9 石案板 元/个 70 70   可研审定 

10 地窖      

10.1 地窖 元/m3 130 200   

以 217 号文为基础（200/

口），结合现场实际，按

照 1 口 1 m3进行换算 

10.2 地窖 元/口  200  217 号文 

11 水塔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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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 单位 

可研

审定 

本次调

整 
差异 备注 

11.1 砖质 元/m3 240 240   可研审定 

11.2 混凝土 元/m3 300 300   217 号文 

11.3 钢架 元/m3 240 240   可研审定 

12 水塔基座          

12.1 砖质 元/m3 278 278   可研审定 

12.2 混凝土 元/m3 390 390   可研审定 

13 坟墓 元/座        

13.1 普通土堆坟 元/座 1500 2000 500 217 号文 

13.2 砖、石、水泥修砌 元/座 2500 5000 2500 217 号文 

13.3 
砖、石、水泥修砌加有花岗

石、其他材料刻成的墓碑 
元/座 3000 8000 5000 217 号文 

14 龙门          

14.1 Ⅰ类 元/座 1780 1780   可研审定 

14.2 Ⅱ类 元/座 802 802   可研审定 

14.3 Ⅲ类 元/座 465 465   可研审定 

15 粮仓 元/m3 180 60 -120 217 号文 

16 花台          

16.1 全花台 元/m3 112 112   可研审定 

16.2 半花台 元/m3 70 70   可研审定 

17 圈舍 元/m3 60 60   可研审定 

18 高圈          

18.1 砖石结构 元/个 350 350   可研审定 

18.2 木结构 元/个 240 240   可研审定 

19 烟囱 元/m3 368 368   可研审定 

20 食品加工台 元/座 130 130   可研审定 

21 橱柜 元/m2 400 400   可研审定 

22 砖质碗柜 元/个 200 200   可研审定 

23 壁柜 元/m2 500 500   可研审定 

24 热水灶 元/个 500 500   可研审定 

25 洗衣台 元/个 165 165   可研审定 

26 砼乒乓球台 元/张 294 294   可研审定 

27 砼桌凳 元/套 170 170   可研审定 

28 育种床 元/张 100 100   可研审定 

29 孵化设施 元/套 2000 2000   可研审定 

30 卫星接收器 元/套 250 250   可研审定 

31 座机电话 元/套 158 158   可研审定 

32 空调 元/台 250 250   可研审定 

33 太阳能热水器 元/套 250 250   可研审定 

34 鱼塘设施（不含土质） 元/亩   7500 7500 参照临近电站已实施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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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零星树木、园地林木补偿标准 

（1） 零星林木 

零星林木补偿标准原则上按照《岷江老木孔航电工程可行性研究阶段建设征地

实物指标调查细则》结合《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同意各市（州）征地青苗和地上附

着物补偿标准的批复》（川府函〔2020〕217 号）中同类项目补偿标准进行调整，

零星树木中各树种幼树、小树、中树、大树四类树木的补偿标准按照 217 号文中相

应的标准（即分别按照 217 号文中对应树种的幼苗、幼树、初果和盛果标准）执

行，详细见表 9.4-1。 

零星林木补偿标准表 

表 9.4-1 

序

号 
项目 单位 可研审定 本次调整 差异 备注 

1 一类果树 元/株     
荔枝、枇杷、石榴、

樱桃、杏子、梨子、

李子、桃子、芒果、

木瓜、枣树、橙子、

柿子、无花果、苹

果、柚子、槟榔 

1.1 幼树 元/株 10 15 5 

1.2 小树 元/株 50 60 10 

1.3 中树 元/株 180 150 -30 

1.4 大树 元/株 200 220 20 

2 二类果树 元/株     

柑橘 

2.1 幼树 元/株 8 15 7 

2.2 小树 元/株 35 60 25 

2.3 中树 元/株 160 150 -10 

2.4 大树 元/株 180 220 40 

3 三类果树 元/株     

香、芭蕉 

3.1 幼树 元/株 5 5  

3.2 小树 元/株 20 30 10 

3.3 中树 元/株 150 150  

3.4 大树 元/株 170 170  

4 葡萄树 元/株        

4.1 小树 元/株 30 30    

4.2 中树 元/株 40 40    

4.3 大树 元/株 50 50    

5 核桃、桂圆 元/株        

5.1 幼树 元/株 20 15 -5   

5.2 小树 元/株 80 60 -20   

5.3 中树 元/株 250 150 -100   

5.4 大树 元/株 800 220 -580   



 

24  

序

号 
项目 单位 可研审定 本次调整 差异 备注 

6 经济树 元/株     

花椒、蓖麻、皂角

树、杜仲 

6.1 幼树 元/株 10 15 5 

6.2 小树 元/株 30 60 30 

6.3 中树 元/株 100 150 50 

6.4 大树 元/株 120 220 100 

7 桑树 元/株        

7.1 幼树 元/株 10 6 -4   

7.2 小树 元/株 20 30 10   

7.3 中树 元/株 80 50 -30   

7.4 大树 元/株 90 60 -30   

8 一般树木 元/株     

万年青、杨树、贞

楠、苦楝、三角梅、

桉树、山茶、香椿、

棕树、栀子花、柳

树、罗汉松、海棠、

橡皮树、紫微、梧

桐、构树、金弹子、

其他、黄柏、松树、

杉树、柏树 

8.1 幼树 元/株 3 5 2 

8.2 小树 元/株 12 10 -2 

8.3 中树 元/株 40 30 -10 

8.4 大树 元/株 50 50  

9 园林绿化树木 元/株     

腊梅、铁树、香樟、

小叶榕、玉兰、黄桷

树 

9.1 幼树 元/株 20 20  

9.2 小树 元/株 50 50  

9.3 中树 元/株 200 200  

9.4 大树 元/株 220 220  

10 竹子 元/笼     

竹子、棕竹 

10.1 10 根以下 元/笼 50 50  

10.2 11-20 根 元/笼 150 150  

10.3 21-50 根 元/笼 200 200  

10.4 51 根以上 元/笼 300 300  

11 黄桷兰 元/株        

11.1 幼树 元/株 15 15    

11.2 小树 元/株 40 40    

11.3 中树 元/株 600 600    

11.4 大树 元/株 1000 1000    

12 桂花、银杏 元/株        

12.1 小树 元/株 30 30    

12.2 中树 元/株 650 150 -500   

12.3 大树 元/株 1050 300 -750   

（2）园地林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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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地林木补偿标准按照《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同意各市（州）征地青苗和地上

附着物补偿标准的批复》（川府函〔2020〕217 号）中同类补偿项目标准进行调

整，详细见表 9.4-2。 

园地林木补偿标准表 

表 9.4-2 

序号 项目 单位 可研审定 本次调整 差异 
 

备注 

1 一类果树园地 元/亩 8000 9000 1000 217 号文 

2 二类果树园地 元/亩 8000 9000 1000 217 号文 

3 三类果树园地 元/亩 6000 6000   217 号文 

4 葡萄园地 元/亩 8000 8000   217 号文 

5 核桃、桂圆 元/亩 8000 9000 1000 217 号文 

6 茶园 元/亩 5000 6000 1000 217 号文 

7 竹林园 元/亩 6000 5000 -1000 217 号文 

8 桑园 元/亩 4800 5000 200 217 号文 

9 桂花、银杏园地 元/亩 8000 6000 -2000 217 号文 

10 其他园地 元/亩 5000 3500 -1500 217 号文 

10. 调整后相关费用变化情况 

根据 2016 年审定的《规划报告》中计列的补偿实物指标及补偿单价，结合

本次调整的各类补偿单价，分析计算单价调整后有关补偿费用的变化情况。经计

算，本次单价调整后岷江老木孔航电枢纽工程建设征地移民安置静态投资由可研

阶段的 249771.42 万元调整至 269125.25 万元，增加 19353.83 万元。调整情况详

见表 10-1。 

相关补偿补助项目费用调整对比表 

表 10-1 

序号 项目 
补偿费用（万元） 

调整幅度(%) 备注 
可研 调整 差异 

1 征收和征用土地补偿费用 69482.93 73668.24 4185.31 6.02   

2 房屋及附属建筑物 45995.62 57869.32 11873.7 25.81    

3 零星林木补偿费 3563.72 3580.33 16.62 0.47    

4 征占用园地林木补偿费 3702.58 3755.63 53.04 1.43    

5 静态投资 249771.42 269125.25 19353.83 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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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同意各市（州）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

的批复》（川府函〔2020〕18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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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同意各市（州）征地青苗和地上附着物补偿标

准的批复》（川府函〔2020〕217 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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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乐山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实施乐山市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

的通知》（乐府函〔2020〕106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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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山市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表 
 

行

政

区 

区

片

编

号 

实施范围 区片综合地

价 

（元/亩） 

土地补偿费及

安置补助费比

例 乡（镇、社区） 行政村 

市

中

区 

Ⅰ 

海棠街道、大佛街

道、通江街道、绿心

街道、水口镇、苏稽

镇、全福街道、牟子

镇、安谷镇、棉竹镇 

北门桥社区、青果山社区、圣水社区、石雁儿社区、王浩儿社区、文昌宫社区、徐家扁社区、演武街社区、白塔

街社区、斑竹湾社区、较场坝社区、县街社区、府街社区、桂花楼社区、人民西路社区、水井冲社区、新村街社

区；碧山路社区、篦子街社区、大佛坝村、龙泓路社区、任家坝村、鞍山村、钓鱼台社区、明月村、青衣坝村、

永安村、源安村、棕桥村、邓庵村、龙泉村、三尊村、双福村、新场社区；柏杨社区、茶坊社区、高墩子社区、

牛咡桥社区、敖坝社区、乐达社区、岷河社区、通江社区、蟠龙社区、檀木嘴社区、王河社区；大田社区、共和

社区、青江社区、石龙社区、肖坝社区、竹公溪社区、长征社区、道座庙社区 、罗李坝村、张徐坝村 、滟澜洲

社区；水口场社区、周桥坝村、彩槐村、三兴村、周金村、华光村、黄荆村、龙窝村、罗汉村；程扁村、红专村、

楠园村、青峨村、饶坎村、苏稽街社区、卫东村、新联村、新桥街社区、徐浩村、永和村、红阳村、灵官村、刘

浩村、陶村、长春村、长虹村、雷坝村、石鼓寺村、跃进村、双江村、万顺村、严龙村；普农村、全福村、石农

村、台子村、下沟村、裕农场社区、翡翠社区、沟儿口社区、马边河村、三桥村；菜利村、槐子村、老龙村、牟

子场社区、强鸣村、武皇村、板桥村、雷沟村、三峡村、苏坪村；安谷村、泊滩村、烽火村、高山村、官帽村、

回龙村、刘河村、民和社区、王元村、车子社区、杜家场村、金灯村、洛都社区、铜和社区、茶山社区、双星村；

棉竹铺社区、天空山村、袁坝村、张铺儿村、高坝社区 

51400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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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政

区 

区

片

编

号 

实施范围 区片综合地

价 

（元/亩） 

土地补偿费及

安置补助费比

例 乡（镇、社区） 行政村 

Ⅱ 

土主镇、白马镇、青

平镇、茅桥镇、平兴

镇、悦来镇、剑峰镇 

红斗村、铁牛村、土门子村、土主场社区、红和村、石杨村、红岩村、桐花塘村；朝阳村、凤凰村、光明村、红

光村、红旗村、开化村、胜西村、童家场社区、白鹤村、白马场社区、车架山村、精华村、万井村、乐加村、流

村村、松柏村、磨池河村；八一村、宝兴村、青和村、水竹村、陈桥村、普仁村、社峰村、铁蛇坳村；李家村、

茅桥村、茅桥铺社区、石洞村、尹店村、元口村、九龙村、沙墩村、前进村、四合村、迎阳村、双合村；高冲村、

滑石村、平兴村、三圣村、稻禾香村、游坝村、临江河村、太平新村；道铧村、荔枝湾村、龙岩村、正阳村、塘

咡坝村；共和村、桂花村、石桥村、五星村、东旗村、群团村、四家沟村 

47800 

沙

湾

区 

Ⅰ 
嘉农镇、沙湾镇、太

平镇、铜河街道 

嘉农社区、龙泉村、玉龙村、苏店村、王场村、魏坝村、沫东坝村、盐溪口村；余溪社区、世坪村、王田村、余

溪村、忠心村、二峨山村、三峨山村；太平社区、沫江社区、草坝村、费槽村、付塘村、罗一村、肖店村、双星

村、马胡埂村、五高山村；观峨社区、南陵社区、农场社区、绥山社区、新都村 

50900 

3:7 

Ⅱ 

福禄镇、葫芦镇、牛

石镇、沙湾镇、踏水

镇、太平镇、轸溪镇 

福禄社区、铜茨社区、大坪村、公店村、红阳村、岚坝村、雷店村、龙柱村、平原村、干坝子村、观房寺村、青

冈坪村、沙湾儿村、铜街子村、万福桥村、燕子坎村；葫芦社区、江村、梁村、祝村、葫芦坝村、四峨山村；牛

石社区、安池村、朝山村、利农村、喻坝村、豆地坪村、九龙口村；范店社区、代湾村、五七村、先锋村；碧山

社区、踏水社区、柏林村、公坪村、黄坝村、江红村、连沟村、凉水村、蜜蜂村、踏水村、铁寨村、魏槽村、长

坪村、中桥村；谭坝社区、绿化村、沫江村、谭坝村、挹峨村、永丰村；龚嘴社区、轸溪社区、金牛村、刘沟村、

双山村、万坪村、永和村、寨子村、轸溪村 

46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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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政

区 

区

片

编

号 

实施范围 区片综合地

价 

（元/亩） 

土地补偿费及

安置补助费比

例 乡（镇、社区） 行政村 

五

通

桥

区 

Ⅰ 

竹根镇、西坝镇、冠

英镇、蔡金镇、石麟

镇 

茶花村、茶花社区、黄桷社区、两河口社区、岷江社区、新华社区、幸福村、易坝村、涌江社区、佑君社区、市

建会社区；高峰村、和平村、建新村、庙沱村、民权村、民益村、前丰村、同心村、西溶社区、向荣村；大兴庙

村、河桥村、黄益塘村、马桑村、青乐村、荣丰社区、尚村、神佛村、石子埂村、双龙庵村、天池村、挖断山村、

仙女井村、徐坝村、许村、鸭口山村、诸益村、玉津街社区；官斗村、飘咡井村、七仙村、蔡金场社区、石河村、

天林村、永镇村、中心村、朱庙村；共同村、许店儿村、白房子村、大桥村、方嘴村、飞来村、莲池村、马儿石

村、沙坝河村、碗厂村、兴无村、张坳口村 

51100 

3:7 

Ⅱ 
牛华镇、竹根镇、金

粟镇、金山镇 

观音堂村、浸水村、群众村、三塔村、杉树村、石江村、顺山村、汤家坝村、星火村、碳坝市社区、巴岩井社区、

沔坝社区、半边街社区、二码头社区、沙板滩社区；代河村、华联村、新云村、燕山村、真武村、中华村；多宝

村、翻身村、柑子村、红军村、龙门村、青龙村、杨柳村、杨柳湾社区；金江村、刘家山村、庙儿山村、磨子街

社区、双漩村、五一村、共裕村、会云村、井房坳村、老龙坝村、桥兴社区、姜市街社区；白家磅村、柏木林村、

红星村、金家滩村、金山寺社区、苦竹嘴村、碾子湾村、石燕子村、新桥村、盐井沱村、皂角村、灯塔村、民安

村、先家村、杏林村、争鸣村、劳动街社区 

47500 

金

口

河

区 

Ⅰ 

永和镇、金河镇、和

平彝族乡、永胜乡、

共安彝族乡 

新乐村、新民村、胜利村、黎明村、罗回村、红华公司；铜河村；解放村、蒲梯村、桠溪村；瓦山村、民主村、

顺河村；新河村 
47500 

3:7 

Ⅱ 

永和镇、金河镇、和

平彝族乡、永胜乡、

共安彝族乡 

新华村；新坪村、曙光村、民心村、五一村、吉星村、同心村、板厂坪工区、皮肤院村、凉竹坝工区、大窝函工

区；迎春村、迎新村；桅杆村、鹿儿坪工区、二道坪工区；林丰村、象鼻村、文店村、麻杠林工区 
43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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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政

区 

区

片

编

号 

实施范围 区片综合地

价 

（元/亩） 

土地补偿费及

安置补助费比

例 乡（镇、社区） 行政村 

犍

为

县 

Ⅰ 玉津镇 
凤凰社区,凤岭街社区,和风村,互和社区,机场村,军事管理区,联合社区,南盐社区,瑞雪社区,漱玉社区,铜高社区,西

街社区,学府社区,玉津社区,月儿坝水库 
49600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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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四川岷江老木孔航电枢纽工程建设征地移民安置有关事宜咨询协调会会

议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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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四川岷江老木孔航电枢纽工程建设征地移民安置补偿补助项目标准

调整报告审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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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岷江老木孔航电枢纽工程建设征地移民安置房屋补偿单价测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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